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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持有万盛股份股权外，宋丽娟无其他对外投资的情况。

（七）高强

1、基本情况

姓名 高强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2602197512******

住所 浙江省临海市古城街道赵巷

通讯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两水开发区聚景路

8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时间 单位 职务 是否存在产权关系

2012

年

1

月至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是

2012

年

9

月至今 上海梦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董事 是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持有万盛股份股权外，郑永祥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为：①持有万盛投资5.61%股权，②持有上海梦莎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5%股权。

（1）万盛投资

万盛投资的具体情况详见本节“三 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各方”之“（一）高献国” 。

（2）上海梦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梦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上海梦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薄伊莎

注册资本

300

万元

公司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188

号裙房

303-L

室

成立日期

2012

年

9

月

17

日

注册号

310115002020986

经营范围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投资管理，数字作品的制作、集成，数字作品的数据库管理，数字出版咨询，

数字出版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利用自有媒体发布，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策划。（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股权结构 薄伊莎

75%

、孟思辰

20%

、高强

5%

（八）高远夏

1、基本情况

姓名 高远夏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2621193605******

住所 浙江省临海市古城街道赵巷

通讯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两水开发区聚景路

8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时间 单位 职务 是否存在产权关系

2012

年

1

月

-2015

年

2

月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名誉董事长、顾问 是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持有万盛股份股权外，高远夏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为：①持有万盛投资5.28%股权。

（1）万盛投资

万盛投资的具体情况详见本节“三 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各方”之“（一）高献国” 。

（九）郑国富

1、基本情况

姓名 郑国富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2621195510******

住所 浙江省临海市古城街道后塘路

通讯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两水开发区聚景路

8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时间 单位 职务 是否存在产权关系

2012

年

1

月至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 是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持有万盛股份股权外，郑国富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为：①持有万盛投资5.28%股权。

（1）万盛投资

万盛投资的具体情况详见本节“三 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各方”之“（一）高献国” 。

（十）朱立地

1、基本情况

姓名 朱立地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2621195408******

住所 浙江省临海市古城街道白塔小区

通讯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两水开发区聚景路

8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时间 单位 职务 是否存在产权关系

2012

年

1

月

-2015

年

2

月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 是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持有万盛股份股权外，郑国富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为：①持有万盛投资5.28%股权。

（1）万盛投资

万盛投资的具体情况详见本节“三 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各方”之“（一）高献国” 。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高献国等十人，高献国

等十人以及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详见本节之“三、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 。

（二）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龚卫良、勇新、黄德周、龚诚，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向上市公司推荐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为高献国等十人，高献国等十人以及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详见本节之“三、募集配

套资金的交易对方” 。

（三）交易对方最近五年内是否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依据相关方的承诺及证明文件，交易对方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四）交易对方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依据交易对方的承诺及向相关部门查询结果，交易对方最近五年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

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

第三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大伟助剂100%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万盛股份将持有大伟助剂100%的股权。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张家港市大伟助剂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张家港市南丰镇东沙化工园区

主要办公地点：江苏张家港市东沙化工园区纵二路

法定代表人：龚卫良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1年7月12日

组织机构代码：7301075407

税务登记证号码：张家港国税登字320582730107547号

经营范围：CATE（2-乙基已胺系列）制造、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化工原料及产品、纺织原料及产品购销。（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大伟助剂历史沿革

（一）2001年7月大伟助剂成立

大伟助剂系由自然人龚卫良、曹伟、李忠共同发起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7月12日，大伟助剂取得了由苏州市张家港工商行政管理

局颁发的注册号为3205822103473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大伟助剂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50万元，其中自然人龚卫良认缴出资20万元，曹伟认缴出资20万元，李忠认缴出资10万元。2001年7月7日，

张家港华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张华会验字（2001）第378号《验资报告》，对大伟助剂的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截至2001年7月6日，大伟助剂

已经收到自然人股东龚卫良、曹伟、李忠出资合计50万元。

大伟助剂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龚卫良

20 20 40%

货币资金

曹伟

20 20 40%

货币资金

李忠

10 10 20%

货币资金

合计

50 50 100%

（二）2009年4月，大伟助剂第一次股权转让和第一次增资

2009年3月8日，大伟助剂股东会通过决议：（1）吸收自然人勇新、黄德周为新股东；（2）同意自然人股东李忠将其持有的出资额10万元，

20%的股权转让给新股东勇新；（3）同意公司新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950万元，其中龚卫良认缴人民币490万元，曹伟认缴人民币10万元，勇新

认缴人民币250万元，黄德周认缴人民币200万元，以上认缴均为方式均为货币。

2009年3月9日，张家港华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张华会验字（2009）第043号《验资报告》，对大伟助剂的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截至2009

年3月9日，大伟助剂已经收到全体股东新增注册资本合计950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和新增注册资本后，大伟助剂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龚卫良

510 510 51%

货币资金

曹伟

30 30 3%

货币资金

勇新

260 260 26%

货币资金

黄德周

200 200 20%

货币资金

合计

1,000 1,000 100%

（三）2015年2月，大伟助剂股权第二次转让

2015年2月3日，为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自然人曹伟和自然人龚卫良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大伟助剂3%股权转让给龚卫良。

同日，大伟助剂召开股东会，通过上述决议。

上述事项完成后，大伟助剂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龚卫良

540 540 54%

货币资金

勇新

260 260 26%

货币资金

黄德周

200 200 20%

货币资金

合计

1,000 1,000 100%

（四）2015年3月，大伟助剂股权第三次转让和第二次增资

2015年3月23日，大伟助剂股东会通过决议：（1）同意自然人股东龚卫良将其持有的股权1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转让给龚卫良儿子

龚诚；（2）同意公司新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其中龚卫良认缴人民币1,170万元，黄德周认缴人民币600万元，勇新认缴人民币780万

元，龚诚认缴人民币450万元，以上认缴均为方式均为货币。

2015年5月8日，立信会计师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610357号《验资报告》，对大伟助剂的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截至2015年3月26日，

大伟助剂已经收到全体股东新增注册资本合计3,000万元。

上述事项完成后，大伟助剂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龚卫良

1,560 1,560 39%

货币资金

勇新

1,040 1,040 26%

货币资金

黄德周

800 800 20%

货币资金

龚诚

600 600 15%

货币资金

合计

4,000 4,000 100%

三、大伟助剂股权结构

（一）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大伟助剂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注：龚诚为龚卫良之子。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大伟助剂的控股股东为和实际控制人为龚卫良。龚卫良，男，1965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通讯地址为江苏省张

家港市杨舍镇东渡花园。2001年至今，担任大伟助剂总经理。

四、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或有事项情况

截至2015年3月31日，大伟助剂主要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货币资金

1,424.53 10.16%

应收票据

845.83 6.03%

应收账款

3,115.73 22.23%

预付款项

1,149.45 8.20%

其他应收款

293.82 2.10%

存货

3,338.05 23.81%

固定资产

3,323.11 23.71%

无形资产

497.91 3.55%

递延所得税资产

28.33 0.20%

合计

14,016.77 100.00%

（一）固定资产情况

大伟助剂主要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电子设备及其他。截至2015年3月31日，大伟助剂主要固定资产状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财务成新率

房屋和建筑物

1,733.85 361.76 1,372.09 79.14%

机器设备

2,847.52 1,020.19 1,827.34 64.17%

运输工具

403.78 284.69 119.08 29.49%

办公设备及其他

25.81 21.21 4.60 17.81%

合计

5,010.96 1,687.85 3,323.11 66.32%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大伟助剂拥有四项房屋所有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证书号 房屋座落

建筑面积

（平方米）

规划用途

1

张房权证乐字第

0000336161

号 南丰镇东沙村

1

幢，

2

幢，

3

幢

2,083.55

工业

2

张房权证乐字第

0000336162

号 南丰镇东沙村

4

幢，

5

幢，

6

幢

3,972.32

工业

3

张房权证乐字第

0000336163

号 南丰镇东沙村

7

幢，

8

幢，

9

幢

2,422.18

工业

4

张房权证乐字第

0000336164

号 南丰镇东沙村

10

幢，

11

幢，

12

幢

241.65

工业

注：2015年4月24日，大伟助剂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市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为相关债权提供担保，担保的债权最

高余额折合人民币1,000万元。担保物为大伟助剂的房屋和土地。

（二）无形资产情况

1、商标

截至2015年3月31日，公司无商标所有权。

2、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大伟助剂拥有1项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土地面积（

m2

） 土地使用权证号 用途

/

类型 位置 终止期限 抵押状况

20,000.04

张国用（

2011

）第

0400002

号

工业用地 乐余镇东沙村

2056.12.27

已经抵押

注1：2015年4月24日，大伟助剂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市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为相关债权提供担保，担保的债权

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1,000万元。担保物为大伟助剂的房屋和土地。

注2：土地使用权证记载：2014年4月28日，根据苏府复[2013]15号文件内容，乐余镇东沙村已并入南丰镇。

2015年1月7日，大伟助剂和苏州优合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苏州优合科技有限公司将位于七杆河边的土地租赁给大伟助剂使用，

面积为6,703.6平方米，作为简易仓库，租赁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租金为人民币8万元/年。

3、专利

截至2015年3月31日，大伟助剂拥有7项发明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类型

1 N,N-

二甲基氨丙基吗啉的制备方法

ZL 2010 1 0183238.4 2010

年

05

月

25

日 发明专利

2

二（

2-

乙基己基）胺的制备方法

ZL 2010 1 0183266.6 2010

年

05

月

25

日 发明专利

3

一种

1,2-

丙二胺的制备方法

ZL 2010 1 0230364.0 2010

年

07

月

19

日 发明专利

4

一种正辛胺的合成方法

ZL 2011 1 0038964.1 2011

年

02

月

16

日 发明专利

5

N,N

’

-

双（

3-

氨基丙基）

-1,2-

乙二胺的制备方

法

ZL 2012 1 0353551.7 2012

年

09

月

21

日 发明专利

6

对苯二胺的制备方法

ZL 2012 1 0492883.3 2012

年

11

月

28

日 发明专利

7

一种

N,N-

二甲基

-

辛

/

癸酰胺用催化剂制备方

法

ZL 2013 1 0322302.6 2013

年

07

月

29

日 发明专利

（三）特许经营权情况

截至2015年3月31日，大伟助剂无特许经营权。

（四）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5年3月31日，大伟助剂主要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短期借款

700.00 4.99%

应付票据

200.00 1.43%

应付账款

1,702.83 12.15%

预收款项

942.61 6.72%

应付职工薪酬

59.58 0.43%

应交税费

955.25 6.82%

应付利息

1.63 0.01%

其他应付款

10.28 0.07%

合计

4,572.20 32.62%

关于大伟助剂主要负债的分析情况请参见本报告书“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分析” 之“四、交易标的财务状况分析” 之“（二）负债的主要

构成” 。

（五）或有事项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大伟助剂无其他或有事项。

（六）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大伟助剂无对外担保事项。

（七）立案侦查、立案调查、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大伟助剂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大伟助剂受到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行政处罚详见本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业务和技术”之“八、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情况” 。

大伟助剂受到海关的相关行政处罚如下：

2013年10月10日，大伟助剂委托张家港外代报关行有限公司以进料对口贸易方式想张家港海关申报出口日化用芥基叔胺1票，报关单号

为230520130053547246，申报数量为18,130千克，申报单价为6.4美元，申报总价为116,032美元。经海关查验，上述出口货物单价实际为5.25美

元，总价实际为95,182.5美元，差额为20,849.5美元。因当事人员工工作疏忽，致使发生上述出口货物单价及总价申报不实行为，影响了海关统

计的准确性。针对该事项，张家港海关于2013年12月19日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张关缉简违字[2013]69号），决定对大伟助剂予以警告。

大伟助剂申报出口委托张家港外代报关行有限公司进行，该事项发生后，大伟助剂及时和张家港外代报关行有限公司进行了沟通和妥

善处理。该事项发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张家港外代报关行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疏忽，且金额较小，对大伟助剂的影响较小。

除上述环保处罚和海关处罚外，大伟助剂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或者刑事处罚的情况。

五、报告期经审计的财务情况

（一）报告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5]第610367号《审计报告》，大伟助剂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0,167.42 9,267.72 6,771.64

非流动资产

3,849.35 3,902.74 4,009.80

资产合计

14,016.77 13,170.46 10,781.44

流动负债

4,572.20 7,517.98 8,037.92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合计

4,572.20 7,517.98 8,037.92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14,016.77 13,170.46 10,781.44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2013

年

营业收入

7,841.40 27,585.35 14,427.08

营业利润

1,088.08 4,193.69 1,940.60

利润总额

1,092.47 4,180.60 1,999.43

净利润

927.27 3,639.97 1,696.36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927.27 3,639.97 1,696.36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2013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1.37 2,466.39 1,972.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78 -321.28 -1,017.5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6.78 -2,517.79 -310.07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10.20 -4.01 -30.5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4.99 -376.68 614.36

注：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二）报告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资产负债率（合并）

32.51% 57.62% 74.67%

销售毛利率

20.56% 22.86% 24.35%

销售净利率

11.83% 13.20% 11.76%

应收账款周转率

8.84 9.69 8.57

存货周转率

7.09 6.6 4.69

流动比率

2.22 1.23 0.84

速动比率

1.49 0.74 0.51

利息保障倍数（倍）

90.37 55.48 18.85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012.02 4,871.53 2,514.24

（三）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的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2013

年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0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20 62.4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9 -18.30 -6.63

所得税影响额

-0.66 1.96 -8.8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合 计

3.73 -11.13 50.01

报告期内，大伟助剂的非经常性损益较少。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政府补助和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其中，2013年的政府补助主要为张家

港市财政局科技三项经费补助款30万元和张家港市财政局中小企业提速发展奖励款20万元。2014年的政府补助主要为张家港市南丰镇财政

扶持资金3.6万元。

2013年、2014年和2015年1-3月，大伟助剂非经常性损益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2.95%、-0.31%和0.40%，占比较小。随着大伟助剂业务

规模的不断扩大，该比例将逐步降低。

六、本次交易涉及股权转让的情况

（一）出资瑕疵或其他影响合法存续情况

大伟助剂的历次出资均由股东以现金方式按时缴足，不存在出资瑕疵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二）股权转让的前置条件

2015年5月15日，大伟助剂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与上市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全体股东将合计持有的100%股

权转让给上市公司。

七、最近三年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或改制情况

（一）大伟助剂最近三年股权转让、增资情况

1、股权转让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的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2015年2月3日，为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自然人曹伟和自然人龚卫良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大伟助剂3%股权转让给龚卫良。本

次股权转让作价81.6万元（其中个人所得税为8.6万），转让价格参考2014年末大伟助剂账面净资产2,430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行为发生在大伟助剂和上市公司正式商谈并购事宜之前，考虑到要到张家港之外的地方进行较大金额的投资，曹伟一直

没有参与实际经营，也不愿意再做较大投入，所以曹伟决定参考大伟助剂2014年末的账面净资产将股权进行转让。2015年5月，曹伟对本次股

权转让出具无异议函。

2015年3月23日，自然人龚卫良和其儿子龚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大伟助剂股权150万元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龚诚，本次交

易系直系亲属之间的股权转让。

大伟助剂的股份转让主要是为了完善公司的股权结构，提升核心团队的工作积极性，股份转让的定价均为各方经过充分的自主协商商

定，体现了自愿合理的原则。上述股权转让均由交易双方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通过了股东会决议，办理了相应的工商登记手续，程序上合

法。

2、增资情况

最近三年，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2015年3月23日，大伟助剂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公司新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从1,000万增资至4,000万，其中龚卫

良认缴人民币1,170万元，黄德周认缴人民币600万元，勇新认缴人民币780万元，龚诚认缴人民币450万元，以上认缴均为方式均为货币。

（二）大伟助剂最近三年资产评估、改制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大伟助剂最近三年不存在涉及资产评估或改制的情况。

八、涉及有关报批事项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大伟助剂100%股权，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

九、许可他人使用资产，或者被许可使用他人资产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大伟助剂不存在许可他人使用自己重要资产的情况，亦不存在作为被许可方使用他人资产的情况。

十一、报告期的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处理

（一）收入成本的确认原则和计量方法

1、销售商品收入的确认一般原则

（1）标的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2）标的公司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4）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标的公司；

（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具体原则

（1）内销收入确认政策：根据销售合同、出库单和销售发票，以出库日期作为收入确认的时点。

（2）外销FOB和CIF收入确认政策：根据销售合同、装船单和报关单，以报关并已装船日期作为外销FOB和CIF收入确认的时点。

（二）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与同行业公司的差异及对利润表的影响

标的公司主要以棕榈油等天然油脂制成的脂肪醇为主要原料，通过加氢、胺化等技术工艺，制成特种脂肪胺类精细化工产品。目前，A股

上市公司中，暂时未发现生产同类精细化工产品的公司。故选取上市公司万盛股份及万盛股份的可比上市公司雅克科技、阳谷华泰、宝莫股

份、瑞丰高材作为比较的对象。比较六家公司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如下：在会计政策上并无明显差异，会计估计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坏账准

备计提的会计处理上。具体如下：

账龄 大伟助剂 万盛股份 雅克科技 阳谷华泰 宝莫股份 瑞丰高材

1

年以内（含

1

年）

5% 5% 5%

6

个月以内

0.5%

；

7-12

个月

5%

6

个月以内

0

；

7-12

个月

5% 5%

1－2

年（含

2

年）

20% 20% 20% 20% 10% 10%

2－3

年（含

3

年）

50% 50% 50% 50% 30% 15%

3

年以上

100% 100% 100% 100%

3-4

年，

30%

；

4-5

年，

80%

；

5

年以上，

100%

3-4

年，

30%

；

4-5

年，

80%

；

5

年以上，

100%

由上表可知，大伟助剂应收款项的会计估计与万盛股份、雅克科技一致，较阳谷华泰、宝莫股份、瑞丰高材谨慎。大伟助剂的应收账款主要

在1年以内，故应收账款的差异对公司利润的影响较小。

（三）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变化

1、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大伟助剂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

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的披露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2、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变化

报告期内，大伟助剂不存在需要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四）资产转移剥离调整的原则、方法和具体剥离情况，及对利润表的影响

报告期内，大伟助剂不存在资产转移剥离调整的情况。

（五）重大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变更对利润表的影响

报告期内，大伟助剂不存在重大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变更的情况。

（六）行业特殊的会计处理政策

报告期内，大伟助剂不存在行业特殊的会计处理政策。

第四节 交易标的业务和技术

一、标的公司业务概况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以特种脂肪胺类为主的精细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在发展路径上，发挥专业技术水平和产品研发能力优

势，规避资金、规模相对有限的劣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瞄准虽然目前市场体量不大，但具有专业化、差异化、功能性、先进性和较高利润空间

特征的细分市场，不断拓展产品品类，扩大销售规模。

标的公司以正辛胺、异辛胺等少数产品起家，多年来持续聚焦于以特种脂肪胺为主的精细化工领域深耕细作，目前产品品类已超过50种。

经过多年的发展，标的公司已拥有了完善的化工基础设施以及高水平的加氢、胺化等工艺技术，已经成为国内特种脂肪胺类精细化工行业中

产品品类丰富、质量上乘、客户美誉度较高、在细分市场中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企业。

标的公司集科研、生产于一体，拥有7项发明专利、4项省级高新技术产品及多项非专利技术，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苏州市企业技术中心，

同东华大学、青岛科技大学保持了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关系，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部分产品通过了欧盟

REACH登记。

二、主要产品所处行业的主管部门、监管体制、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

（一）精细化工行业的主要法规政策

2008年4月，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颁布《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号）及其附件《国家重点支持

的高新技术领域》，将包括新型表面活性剂、环境友好的新型水处理剂及其它高效水处理材料等精细化学品列入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

域。对于从事该领域且相关指标达到要求的企业，国家将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2011年5月，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编制了《石油和化学工业“十二五” 科技发展指南》专项规划，指出我国包括表面活性剂、农用化

学品等在内的高附加值精细化工产品和专用化学品缺乏，大量依赖进口，不仅使我国的精细化工在化工产业中所占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65%

水平，同时还影响了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诸多领域的发展，提出我国精细化工率将在“十二五” 期间从45%提高到50%，并将高性能高附

加值精细化学品制备技术列为重点技术方向；

2012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石化和化学工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将精细化工列为节能减排和资源综合利用要

点。

（二）标的公司产品所在应用领域的主要法规政策

2011年5月，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编制了《石油和化学工业“十二五”发展指南》专项规划，指出要加快研制高性能、节能环保的表

面活性剂、水处理剂、电子化学品等高端专用化学品，积极发展包括聚氨酯在内的化工新材料，并将脂肪酸类、葡萄糖类等以天然产品为原料

的表面活性剂规定为重点行业发展方向。

2011年6月，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知识产权局发布《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11年度）》

中，包含了以动植物为原料深加工药物中间体、新型催化剂、锂、钾盐精细加工工业过程二次资源的综合回收利用、新型功能表面活性剂、氢

开发与利用、高效水处理药剂的研制与开发等。

2013年2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修订后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将有色金属的高效、节能、低污染、规模化再生资源回收

与综合利用，环保型水处理剂、高效环保催化剂和助剂等精细化学品的开发与生产，多效、节能、节水、环保型表面活性剂，高效、低能耗污水处

理与再生技术开发等列为国家鼓励类产业。

2013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中包含了新型聚氨酯材料、聚氨酯硬泡体用于墙体保温

配套技术、新型石油化工催化剂、植物源抑菌杀菌剂、重金属污染水下固定化与水体修复技术等。

三、主要产品及用途

标的公司主要以棕榈油等天然油脂制成的脂肪醇为主要原料，通过加氢、胺化等技术工艺，制成特种脂肪胺类精细化工产品。同时，标的

公司充分利用现有客户积累和技术储备，积极向临近领域拓展，开发了除脂肪族外其他胺类聚氨酯催化剂、以脂肪胺为主要原材料的吡咯烷

酮等产品，并接受客户在相关领域的定制化产品需求。

目前，标的公司产品包括正辛胺、N,N-二甲基癸酰胺、十八二十二叔胺、N-辛基吡咯烷酮、N,N-二甲基环己胺、三辛癸烷基叔胺、三辛胺

等50余种。广泛应用于洗护用品表面活性剂、聚氨酯催化剂、工业杀菌剂、农药绿色溶剂、稀有金属萃取剂、污水处理剂等多种领域。由于标的

公司产品种类较多，故选取其主要产品进行介绍，具体信息见下表：

产品名称 产品物化性能 产品应用简介

正辛胺

本品为无色油状透明液体，具有氨味。不溶于水，易溶于醇、

醚、丙酮等有机溶剂，沸点

180℃

，闪点

62℃

。

本品主要用作染料、颜料、表面活性剂、医药合成的中

间体。

三正辛胺

无色到淡黄色油状液体。熔点

-34℃

，沸点

315℃

。相对密度

（

20/4℃

）

0.811

，折光率（

nD20

）

1.449

。熔于醇和醚，易溶于非

极性溶剂，微溶于水。有氨的气味，呈碱性。

用作贵金属萃取剂。在冶金工业中，用来萃取分离钴、

镍、锕系和镧系元素。也可用于合成杀菌剂。

二甲基癸酰胺 无色或浅黄色透明液体。 主要用作聚氨酯催化剂、润滑剂和溶剂等。

N

，

N-

二甲基环己胺

无色透明液体。凝固点

-46℃

，沸点

262.7℃

，相对密度

0.9

（

20/

20℃

），折光率

1.436

，闪点

110.6℃

。能与水混溶，有氨味。

该产品可用于聚氨酯的凝胶平衡催化剂

,

可用于聚氨

酯软泡

,

聚氨酯硬泡和涂料。

十八二十二烷基叔胺

无色透明液体，略有胺味，不易挥发，不易燃，不易爆，熔点：

-

34℃

，沸点：

315℃

。

主要用作生产日常化用表面活性剂和杀菌剂

N-

辛基吡咯烷酮

无色透明液体，

D20=0.922g/cm3

；沸点

307℃

；熔点

-26℃

；具有

优良的皮肤渗透性；具有优良的表面活性。；避免与皮肤和研

究接触

农药溶剂，水溶性染料溶剂或分散剂；电子涂层的剥落

剂；药物合成介质。

四、主要产品的工艺流程图或主要服务的流程图

大伟助剂产品的种类较多，工艺流程相似度较高，故选取大伟助剂主要产品的工艺流程图进行说明：

（一）正辛胺

1、工艺流程图

2、工艺流程说明

（1）把正辛醇通入换热器，与氨化反应产物进行热交换后液体正辛醇转化为气态，经气化后的辛醇通入混合器；

（2）液氨储罐中的液氨经液氨蒸发器，转化为氨气，把氨气通入换热器与氨化反应产物进行热交换后通入混合器；

（3）氨气、辛醇蒸汽在混合器中，经导热油加热后，氨气、辛醇混合气温度达到240℃以上,然后进入反应床。

（4）把铜催化剂填入反应床，并用氮气置换反应器中的空气，加热固定床反应器到一定的温度后，把已加热好的氨气、辛醇气体通入反应

床中进行氨化反应，反应温度控制在250～260℃，压力在0.1MPa，经反应床反应后所得气体经与辛醇、氨气热交换，再经冷却后，得到辛腈和水

（本反应是吸热反应，反应所需热量由导热油提供，当出现超温、超压时系统停止）。

（5）然后进行分水，所得辛腈去加氢，未反应掉的氨经氨吸收塔、氨解析塔处理未反应的氨回收再利用，含氨水经氨解析塔回收氨后废水

去污水处理。

（6）首先将雷尼镍催化剂加入加氢釜，然后检查高压氢化反应系统设备是否完好，运转是否正常，用氮气置换反应器中的空气再用氢气

置换氮气，开启气体循环泵使氢气在反应体系中循环，将氨化所得的辛腈送入高压釜中。控制反应温度为100-110℃压力在2.5MPa，待系统不

吸氢（关闭氢气来源，反应釜系统的压力不下降）后，在100℃左右保温1小时。

（7）保温结束冷却至50℃左右，通过接近反应釜底部的出料管，采用上出料将得到的粗品通过氮气压至过滤器。

（8）由于粗品中混有少量的催化剂粉末，经过滤除去催化剂粉末后，滤液为粗品，粗品进入暂存罐，滤渣循环利用。

（9）打开精馏釜进料阀，将计量好的一定量的粗品打入精馏釜中，打开精馏釜冷凝水进出水阀门，用蒸汽加热精馏釜，并打开全回流阀

门，使物料在精馏釜内回流循环，整个过程时间约为1.5小时。当塔顶温度达到90-130℃收集低沸物，之后改为真空精馏，真空度为-0.09MPa，

当塔顶温度达到100-130℃收集产物，余下物料即为高沸物。

（二）三正辛胺

1、工艺流程图

2、工艺流程说明

正辛醇（辛癸醇）与液氨，在催化剂条件下反应，生成粗叔胺和水，由于粗叔胺中含有催化剂和副产物，需经过蒸馏，去除催化剂和副产

物，得到精叔胺。

（1）液氨经蒸发器蒸发得到氨气体，同时将氢气、催化剂等其他原料按比例加入还原锅内，正辛醇进入配料锅内；

（2）将氨气、配料釜内的原料连同正辛醇一同进入胺化锅内进行胺化反应；

（3）反应产生的氨通过氨回收釜回收，产生的废气进入尾气吸收塔进行吸收；

（4）其他的产品进入沉降釜和蒸馏釜（部分原料可进行回用），利用蒸汽提温进行蒸馏，反应得到的中间副产回收如中间槽，成品收入成

品槽，经进一步包装检验后入库。

（三）二甲基癸酰胺

1、工艺流程图

2、工艺流程说明

脂肪酸与二甲胺，在催化剂条件下反应，生成粗酰胺和水，由于粗叔胺中含有催化剂和副产物，需经过蒸馏，去除催化剂和副产物，得到

精酰胺。

（1）二甲胺经蒸发器蒸发得到二甲胺气体，同时将氢气、催化剂等其他原料按比例加入配料釜内；

（2）将二甲氨、配料釜内的原料同正癸酸一同进入胺化釜内进行胺化反应；

（3）反应产生的二甲胺通过回收釜回收，产生的废气进入尾气吸收塔进行吸收；

（4）其他的产品进入沉降釜和蒸馏釜，利用蒸汽提温进行蒸馏，反应得到的中间副产回收如中间槽，成品收入成品槽，经进一步包装后入

库。

五、主要经营模式

（一）采购模式

大伟助剂根据自身的经营特点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采购及供应商管理制度，建立了供应商档案、采购台账等系统，对供应商资质进行动态

跟踪。

一般情况下，生产部根据销售订单制定预估采购计划，采购部根据仓库存货情况统一采购，采购部对供应商的商品质量、生产能力、检测

手段等进行多方面调查，审查供应商的资质和能力，具有经营活动所需资质的供应商，才能作为大伟助剂的合格供应商。采购部根据生产用

量储备一定时间的库存量，设定库存上下限警戒线，当库存储备不足时，由仓库管理员向采购部提出采购申请，负责采购的副总经理审批。到

货后，采购部、生产部和质检部共同根据采购标准和规定对供应商提供的样品进行检验或验证，检验合格后入库。采购危险化学品时，采购部

要求供应商提供《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和《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并按规范包装，标贴《化学品安全标签》，必要时可进行小批试用。

供货期间，采购部对出现的不合格情况及时向供应商反馈并及时采取纠正措施。

大宗原材料的采购采用招议标形式，即询价、比价、议价形式，采购成本和质量能得到有效控制。

（二）生产模式

大伟助剂基本采用“订单驱动”的生产模式进行生产。一般情况下，大伟助剂在当月20日至25日之间与客户协商确定下个月的销售订单。

技术部根据不同产品的具体要求形成生产配方，生产部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安排生产计划进行生产。对长期固定订单客户，公司制定长期备货

计划以保证稳定供货。

（三）销售模式

大伟助剂的销售模式主要采取直销模式。直销模式下，大伟助剂的销售人员与客户直接联络、了解客户订单需求，并跟踪负责销售合同

的签订、管理、款项催收等事宜。

大伟助剂对部分国外客户的销售主要通过贸易公司代理出口。贸易公司负责和大伟助剂协商、定价并签订销售合同，大伟助剂根据销售

合同的规定，将货物运抵指定地点。

（四）盈利模式

大伟助剂的盈利模式主要如下：通过完善企业管理制度，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通过优化企业的生产管理，严格控制企业的各项成本；通

过不断的技术研发和工艺流程的改进，持续向客户提供质量优质的产品，取得客户信任，并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五）结算模式

针对国外和国内的客户，大伟助剂采用不同的结算模式。对于国外客户，一般采用60天或90天的远期信用证和即期信用证两种结算方式。

针对国内客户，公司将根据产品的不同和客户信用程度的高低，采取款到发货和货到后30天内结清货款的方式。

六、主要产品销售情况

大伟助剂成立于2001年，是一家集脂肪胺研发、生产制造、试验检验及售后服务为一体的企业。大伟助剂主要产品产品包括正辛胺、二甲

基癸酰胺、十八二十二叔胺等50余种，广泛应用于洗护用品表面活性剂、聚氨酯催化剂、工业杀菌剂、农药绿色溶剂、稀有金属萃取剂、污水处

理剂等多种领域。

（一）大伟助剂主要产品产能、产量、销售情况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2013

年

产能（千克）

10,600,000.00 10,600,000.00 6,740,000.00

产量（千克）

2,395,743.50 9,647,089.00 6,198,650.00

销量（千克）

2,622,874.78 9,515,812.00 5,974,913.00

产销率

109.48% 98.64% 96.39%

注：（1）2015年1-3月产能为年化数据；

（2）上述产能和产量统计中包含部分复配产品；

（3）大伟助剂的环保审批产能为4,000吨，主要是因为大伟助剂所处的张家港市东沙化工园区要求区内企业在2017年底之前搬迁完毕，

所以不再批准新增产能。大伟助剂通过工艺改进和加大环保投入，确保污染物排放不会超标，并获得张家港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证明，证明

报告期内大伟助剂污染物排放总量没有超过环评批复范围。

（二）大伟助剂主要产品收入、成本情况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2013

年

销量（千克）

2,622,874.78 9,515,812.00 5,974,913.00

平均单价（元

/

千克）

29.35 28.61 23.29

销售收入（万元）

7,698.24 27,222.83 13,914.23

销售成本（万元）

6,093.18 20,943.13 10,510.62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存货（万元）

3,338.05 3,740.51 2,692.41

（三）大伟助剂对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情况及占比

2013年、2014年、2015年1-3月，大伟助剂向其前五大客户的销售金额及占同期销售收入的比例如下：

2015年1-3月，大伟助剂前五名客户的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占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WEDO INDUSTRY LIMITED

（威都实业有限公司）、苏州威都化工

有限公司

926.18 11.81%

大连九信生物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804.03 10.25%

大连百傲化学有限公司松木岛分公司

635.02 8.10%

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

602.28 7.68%

洛阳市中达化工有限公司

389.61 4.97%

合计

3,357.12 42.81%

2014年，大伟助剂前五名客户的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占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WEDO INDUSTRY LIMITED

（威都实业有限公司）、苏州威都化工有

限公司

3,857.63 13.98%

EAGRO?INTERNATIONAL?CO.,LIMITED

（逸高国际逸高国际有限公

司）、苏州逸高化工有限公司

2,429.89 8.81%

大连九信生物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2,310.30 8.38%

大连百傲化学有限公司松木岛分公司

1,959.42 7.10%

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

1,866.94 6.77%

合计

12,424.17 45.04%

2013年，大伟助剂前五名客户的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占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WEDO INDUSTRY LIMITED

（威都实业有限公司）、苏州威都化工有

限公司

1,599.86 11.09%

EAGRO?INTERNATIONAL?CO.,LIMITED

（逸高国际逸高国际有限公

司）、苏州逸高化工有限公司

1,547.56 10.73%

大连百傲化学有限公司松木岛分公司

825.89 5.72%

江苏七洲绿色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79.33 4.71%

江苏金特耐科技有限公司

491.42 3.41%

合计

5,144.06 35.66%

报告期内，大伟助剂对单一客户的销售金额均未超过50%，因此不存在严重依赖单一客户的情形。

上述客户中，苏州威都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为邵丽萍，WEDO� INDUSTRY� LIMITED的董事及股东为邵丽萍，邵丽萍为大伟

助剂股东黄德周配偶之兄弟姐妹，具体情况详见“第十一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之“一、报告期内，交易标的的关联交易” 之“（一）报告

期内，交易标的的主要关联方” 。

除上述情况外，大伟助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其他主要关联方或持有大伟助剂5%以上股份的股东在报告期各期

前五大客户中未占有权益。

七、主要原材料和能源供应情况

（一）主要原材料采购情况

大伟助剂采购的主要原材料包括正辛醇、C18-22醇、C10酸、环已酮等，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2013

年

金额 占主营业务成本比例 金额

占主营业务成本比

例

金额

占主营业务成本比

例

正辛醇

2,096.35 34.40% 7,114.71 33.97% 2,476.96 23.57%

C18-22

醇

566.83 9.30% 2,594.46 12.39% 427.12 4.06%

C10

酸

572.32 9.39% 1,605.40 7.67% 1,004.79 9.56%

环己酮

290.32 4.76% 1,258.29 6.01% 767.12 7.30%

合计

3,525.82 57.87% 12,572.86 60.03% 4,676.00 44.49%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趋势

主要原材料及半成品采购价格情况如下：

单位：元/千克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2013

年

正辛醇

32.79 32.69 15.15

C18-22

醇

23.83 25.78 25.68

C10

酸

17.05 12.44 8.67

环己酮

7.29 9.74 10.71

报告期内，大伟助剂部分原材料正辛醇和C10酸的采购单价上涨比例较大，大伟助剂的原材料主要向日本花王、巴斯夫等，市场价格较为

透明，由于原材料的资源紧张，导致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由于大伟助剂的较强的议价能力，因此提高了相应产品的销售价格，将部分成本转嫁

下游客户。

（三）报告期内，大伟助剂前五名供应商的情况

2015年1-3月，大伟助剂前五名供应商的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占全部采购的比例

花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988.84 18.20%

BASF?SOUTH?EAST?ASIA?PTE?LTD

（巴斯夫东南亚私人有限公

司）

321.54 5.92%

兰溪市喜盈门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292.81 5.39%

沙索中国化学有限公司

291.41 5.36%

杭州油脂化工有限公司

284.56 5.24%

合计

2,179.16 40.11%

2014年，大伟助剂前五名供应商的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占全部采购的比例

花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2,541.10 12.70%

BASF?SOUTH?EAST?ASIA?PTE?LTD

（巴斯夫东南亚私人有限公

司）

1,733.08 8.66%

德源中国高科有限公司

1,142.75 5.71%

沙索中国化学有限公司

970.85 4.85%

无锡仁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39.10 4.69%

合计

7,326.88 36.62%

2013年，大伟助剂前五名供应商的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采购金额 占全部采购的的比例

BASF?SOUTH?EAST?ASIA?PTE?LTD

（巴斯夫东南亚私人有限公

司）

1,359.83 13.78%

花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1,176.46 11.92%

常州市聚丰化工有限公司

602.68 6.11%

张家港保税区凌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485.59 4.92%

沙索中国化学有限公司

441.38 4.47%

合计

4,065.94 41.20%

报告期内，大伟助剂对单一供应商的采购金额均未超过50%，因此不存在严重依赖单一供应商的情形。大伟助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其他主要关联方或持有大伟助剂5%以上股份的股东在报告期内各期前五大供应商中未占有权益。

八、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情况

（一）环保情况

大伟助剂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制定、修订公司各项

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及各项指标并组织公司实施。

1、环境保护执行的标准

大伟助剂经营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07）、《水污

染排放标准》（DB11/307-2013）、《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2、环境保护措施

大伟助剂的主要产品为正辛胺，三正辛胺，N,N-二甲基环己胺，N,N-二甲基癸酰胺（二甲基辛癸酰胺），十八二十二烷基二甲基叔胺等

脂肪胺，整个生产过程中仅产生少量的污水、废气、固废和噪音。

污水处理方面，大伟助剂主要采用生化处理工艺，将生产所产生的废水进行预处理，达到东沙化工区污水处理厂的接管标准后，排入污水

管道进入东沙化工区污水厂处理。预处理采用SBR工艺，保证污水处理高效、稳定。

废气成分主要为氨气，氢气。废气处理方面，截至目前，大伟助剂已经建立了溶剂吸收，水吸收，酸吸收等七级废气吸收塔工艺，通过将连

续反应器放空管道和反应釜放空管道直接连接吸收塔进行处理。该工艺保证了废气吸收效果，使废气排放达到标准。

固废处理方面，大伟助剂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注》（GB18597-2001）以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的要求规范建设和维护使用，并将相应的固废委托有资质的固废处置单位和当地环卫部门处理。

噪音处理方面，大伟助剂采用合理布局的方式，为设备安装减震垫、利用车间墙体隔声，建立绿化带隔声等多种有效的措施使得噪音降低

至合理范围。

3、环保处罚及整改措施

（1）环保处罚一

2013年6月1日，张家港市环境保护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张环罚字字（2013）30号），认为大伟助剂未按规定向环境保护局申报化

工精馏残渣（危废编号HW11）的相关资料，决定对大伟助剂处以罚款五万元。同时，张家港市环境保护局认为大伟助剂将化工精馏残渣委托

给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张家港市东沪石蜡化工厂处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并决定对大伟助剂处以罚

款五万元。

整改措施：

1）为减少精馏残渣的产生，投入7万元进行了清洗并更换了全部不锈钢精馏塔填料，以利提高精馏效果，减少精馏残渣的产生。

2）投入3万元在原有的一般固废收集处旁新建危险固废收集处并进行预防措施，增加导流沟、标志牌、门上锁，落实了专职人员管理。

3）重新完善并认真落实了公司危险固废及一般废弃物处置的各项规定，实现从生产、储存、处置等各个环节的有限监管，规定了每个车

间产生的危险固废及一般固废由每个车间主任负责收集存放并做好进出台账。安环部的同事专职管理监督及办理申报危险固废相关转移手

续，做到随时有人可询，有证可查。

4）2013年4月8日，大伟助剂派车将委托给东沪石蜡工厂内的精馏残渣拉回，并于4月10日网上申报同意后转入有正规处理资质的华瑞危

险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规范化处理。

（2）环保处罚二

2014年5月12日，张家港市环境保护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张环罚字字（2014）26号），认为大伟助剂一号车间废气处理设施排气筒

甲醇排放浓度超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并决定对大伟助剂处以罚款十万元。

大伟助剂在收到监测站排放超标的报告后，立即查找原因并采取了整改措施：

1）一车间立即停止生产，责令设备安装公司将甲醇溶液吸收筒重新安装至五级水吸收筒前面，确保甲醇溶液经五级水吸收后尾气排放

口达到标准。

2）大伟助剂共有三个尾气排放口，吸收溶液必须偏酸性才能有吸收效果，原来采取人工加酸方法进行控制，现在一律采取自动添加装置

控制，避免因操作工的疏忽影响到吸收效果。

3）指定专职人员24小时值班巡查，严查跑冒滴漏，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4、结论

报告期内，大伟助剂因对化工精馏残渣的处理不当及超标排放问题受到了环保处罚，大伟助剂在收到处罚决定后已经采取了及时、有效

的整改措施，如安排专人办理了固废申报手续，对危险废物进行了妥善处理，与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企业签订合同等措施，积极消除影

响，整改效果明显。

张家港市环境保护局于2015年5月出具《证明》，证明大伟助剂已经对上述处罚所涉及问题完成了整改，自2013年1月1日起，除上述处罚

外，未发生其他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行为，污染物排放总量没有超过环评批复范围，也未受到其他环保行政处罚。

（二）安全生产情况

大伟助剂的主要产品为特种脂肪胺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大伟助剂高度重视安生生产的重要性，坚持对职工进行岗前

安全培训；加大对化学品贮存、使用等全过程管理力度，建立了可靠的安全生产体系，完善的贮存管理习题和高效的化学危险品监管体系，确

保安全第一；在生产过程中，大伟助剂采用高标准严要求的保护措施，建立了五重保护装置。例如大伟助剂采用物料自动切断模式装置，使得

物料在一定量的情况下无法进入反应釜；采用双安全阀和报警装置，使得安全程度更高。此外，大伟助剂做好切实可行的事故防范措施和事故

情况下的应急处理措施。

目前，大伟助剂已经建立健全了各项目安全规章制度和各岗位的安全操作规程。并且自设立以来，大伟助剂未出现重大安全事故，也不存

在因安全生产事故受到处罚的情况。张家港市安全生产管理局于2015年4月8日出具《证明》，证明大伟助剂自2013年1月1日以来一直遵守安

全生产管理法律法规，不存在违反安全生产管理法律法规的情形或其他违法情况，没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也不存在被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处罚或追究违法责任的情形。

九、质量控制情况

自成立以来，大伟助剂逐步建立并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在设计、研发、制造、安装服务等过程中实施标准化管理和控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

善的企业质量标准，使产品质量得到持续改进。目前，大伟助剂已经通过ISO9001:2008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ISO4001:2004标准的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

（一）质量控制标准

大伟助剂主要执行的质量标准如下表所示：

代码 名称

Q/320582ZDW05-2013

吡咯烷酮系列

Q/320582ZDW06-2013

正辛胺

Q/320582ZDW01-2013 2-

乙基己胺

Q/320582ZDW11-2013 N-

羟乙基环戊胺

Q/320582ZDW09-2013 N,N-

二甲基癸（货辛

/

癸）酰胺

Q/320582ZDW08-2013

正己胺

Q/320582ZDW10-2013 N,N-

二甲基环己

（二）质量控制措施

大伟助剂总经理作为质量管理的负责人，构建与企业相符的质量管理体系并持续改进，保证整个质量控制制度的运行成效。公司对产品

实现的必须过程进行监视和测量，以确保满足顾客的要求；对产品特性进行监测和测量，以验证产品要求得到满足。实验室负责编制各类监测

规程，明确检测点、检测频率、抽样方案、检测项目、检测方法、判定依据、使用的检测设备等，

（三）质量纠纷情况

大伟助剂拥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及产品技术标准，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按照质量控制体系和质量控制标准执行，生产、销售的产品符合

国家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的标准。张家港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15年5月出具证明：该企业自2013年1月1日以来一直遵守产品质量法律

法规，不存在违反产品质量法律法规的情形或产品质量违法情况，也不存在被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处罚或追究违法责任的情形。

十、主要产品生产技术及所处的阶段

自成立以来，公司始终将技术研发作为核心竞争力，对特种脂肪胺领域的发展持续进行跟踪探索并进行深入研究。通过不断加大技术研

发力度、产品开发力度，对公司现有业务、产品体系进行不断升级优化，并形成了公司独有的核心技术。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主要产品生产技术

及所处的阶段如下：

项目名称 进展情况

新型端氨基聚醚生产技术 研发阶段

新型聚氨酯催化剂生产技术 研发阶段

N,N-

二丁基

-1,3-

丙二胺生产技术 试生产阶段

三正己胺生产技术 试生产阶段

聚氨酯催化剂

TMR-2

试生产阶段

腰果酚环氧树脂固化剂生产技术 试生产阶段

Y

型十二烷基二丙撑三胺生产技术 试生产阶段

正辛胺生产技术 投入生产

三正辛胺生产技术 投入生产

N,N-

二甲基环己胺生产技术 投入生产

N,N-

二甲基癸酰胺（二甲基辛癸酰胺）生产技术 投入生产

十八二十二烷基二甲基叔胺生产技术 投入生产

辛基吡咯烷酮生产技术 投入生产

四甲基己二胺生产技术 投入生产

十一、报告期核心技术人员特点分析及变动情况

大伟助剂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共有技术人员18人，其中勇新、黄德周等核心技术人员担任过长期从事特种脂肪胺领域的研究和工作，具

有丰富的特种脂肪胺行业相关经验，对特种脂肪胺行业有着深刻的理解。目前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队伍稳定，研发能力较强，技术水平较高，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变化。大伟助剂的员工任职分布情况如下：

年龄分布 人数 比例

技术人员

18 13.04%

销售人员

3 2.17%

财务人员

3 2.17%

行政管理人员

5 3.62%

其他人员

109 78.99%

合计

138 100.00%

第五节 本次交易的发行股份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的交易方案如下：万盛股份拟向龚卫良、勇新、黄德周和龚诚4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大伟助剂100%的股权。同时公司

拟向认购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行为的实施。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015年6月2日，上市公司与大伟助剂全体股东龚卫良、勇新、黄德周和龚诚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并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购买对方持有的大伟助剂100%股权。

根据中企华评估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3338号《资产评估报告》，以2015年3月31日为基准日进行评估，标的公司100%股权评估值

为36,287.80万元。参考前述《资产评估报告》，各方经协商一致同意，本次交易价格为35,000万元。

交易对方获得的具体对价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万盛股份受让

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对价总额

（万元）

股份支付金额

（万元）

股份支付

对价占比

现金支付

金额（万元）

现金

支付比例

龚卫良

39% 13,650 9,555 70% 4,095 30%

勇新

26% 9,100 6,370 70% 2,730 30%

黄德周

20% 7,000 4,900 70% 2,100 30%

龚诚

15% 5,250 3,675 70% 1,575 30%

合计

100% 35,000 24,500 70% 10,500 30%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高献国等十人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合计485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1,111.35万元，不超过拟购买资产

交易价格的100%。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发行价格与本次股权收购中发行股份部分的定价相同，为22.91元/股。本次拟募集的配套资金全部用于支付本次交

易的现金对价及中介机构费用。如配套融资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三）发行价格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重组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前述所称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采用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均价25.45元/股作为市场参考价， 发行股份价格不低于市场

参考价的90%，即不低于22.91元/股，最终确定的本次交易价格为22.91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若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价格的确定进行政策调整，则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在定价基准日

至股份发行日期间，本公司如有现金分红、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具体调整方式以股东大

会决议内容为准。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

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所称“定价基准日” ，是指计算发行底价的基准日。定价基准日可以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也可以为发行期的首日。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采用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均价25.45元/股作为市场参考价， 发行股份价格不低于市场

参考价的90%，即不低于22.91元/股，最终确定的本次交易价格为22.91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若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价格的确定进行政策调整，则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在定价基准日

至股份发行日期间，本公司如有现金分红、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具体调整方式以股东大

会决议内容为准。

（四）发行数量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向交易对方购买大伟助剂股权比例÷股份发行

价格。如按照该公式计算后所能换取的发行股份数并非整数时，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1股的尾数应舍去取整。按照标的资产作价35,000万元，

22.91元/股的发行价格及70%的股份支付比例计算，发行数量为1,069.4020万股，具体情况如下表：

交易对方

万盛股份受让

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对价总额

（万元）

股份支付金额

（万元）

股份支付

对价占比

现金支付

金额（万元）

现金

支付比例

龚卫良

39% 13,650 9,555 70% 4,095 30%

勇新

26% 9,100 6,370 70% 2,730 30%

黄德周

20% 7,000 4,900 70% 2,100 30%

龚诚

15% 5,250 3,675 70% 1,575 30%

合计

100% 35,000 24,500 70% 10,500 30%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发行股份数量亦随

之调整。

本次交易最终发行数量将以标的资产的最终成交价为依据，由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额为准。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1,455.00万元，按照22.91元/股的发行价格，拟向高献国等十人合计发行股份数为485万股。

本次发行总股数为15,544,020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将由100,000,000万股增至115,544,020股。

（五）锁定期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龚卫良、勇新、黄德周和龚诚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公司不会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次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限售期满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配套融资

认购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

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限售期满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情况

交易双方同意，就目标公司净利润作出的承诺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四个会计年度（含重组实施完毕当年，即“利润补偿期间” ）。

交易对方龚卫良、勇新、黄德周和龚诚承诺，标的公司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税后净利润和经审计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税后净利润两者中孰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000万元、4,500万元、5,000万元和5,500万元。

2、盈利预测补偿安排

在约定的利润补偿期间（2015年-2018年），大伟助剂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预测净利润数的，则由龚卫良、勇新、黄德周和龚诚按其在本

次交易中取得的现金对价和股份对价的比例以现金及股份的方式向上市公司补偿。具体补偿方式详见本报告书“第七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

要内容”之“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五）补偿及奖励方式”部分。

（下转B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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